
 

聖約翰科技大學國外差旅費支給辦法 

 
106 學年度第 1學期第 1次行政會議修訂 

第 1 條 聖約翰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教職員工，因公派遣出差至國外地區，其差旅費用 

        之支給，依本辦法辦理。 

第 2 條 本辦法所稱出差,指下列經校長核准之公務派遣： 

        (一)國際事務處境外招生。 

        (二)應國外姊妹校邀約交流及其他締結事宜。 

     (三)其他公務。 

第 3 條 凡本校教職員工因公必須出差，應視任務性質及事實需要，以儘量縮短行程為原則， 

    於出差前簽報校長核准其出差行程及日數；除有不可歸於出差人員之事由外，非經事  

    先核准，不得由他人代為出國或延期返國，並於出差完畢後二週內、檢附核准公差文 

        件及相關憑證報支差旅費。 

第 4 條 國外差旅費分為交通費、日支生活費(含住宿費、膳食費、其他費用)，其內容如下： 

    (一)交通費：出差人員搭乘飛機、船舶及長途大眾陸運工具所需費用。 

    (二)生活費：出差人員住宿費用、膳食費。 

    (三)其他費用：辦公費、往返機場交通費、當地交通費、簽證費(不得申報護照申請 

                      及換發費用）及其他必要性支出零用費。 

    前項第(三)款所定往返機場交通費請依本校國內差旅費支給辦法辦理。 

第 5 條 出差人員搭乘之飛機、船舶及長途大眾陸運工具，應乘坐經濟（標準）座（艙）位。 

第 6 條 出差人員交通費之報支，機票部分應檢附下列單據：(三項必須同時檢具) 

                (一)機票票根或電子機票。 

        (二)國際線航空機票購票證明單、旅行業代收轉付收據或其他足資證明支付票款之文 

            件。 

        (三)登機證存根或足資證明出國事實之護照影本或航空公司所開立之搭機證明。 

第 7 條 派赴國外各地區出差人員生活費日支數額，請依照「中央政府各機關派赴國外各地區 

    出差人員生活費日支數額表」及「中央政府各機關派赴大陸地區、香港及澳門出差人 

    員生活費日支數額表」百分之六十為上限。 

第 8 條 住宿費、膳食費及其他費用皆須檢據覈實報支。其中保險費要保人須為「聖約翰科技    

        大學」，保額為新台幣 400 萬元，保險項目及金額依行政院「因公赴國外出差人員綜 



        合保險契約」給付。 

 

第 9 條 上述需檢據核銷項目，如事實上確無法取得者，需填報支出證明單，其經費僅得核支 

    二分之一。 

第 10 條 國外出差為落地接待時，則落地接待天數不得再報支日支生活費。 

第 11 條 出差人員報支出差旅費日期、時間之計算，應以本國日期、時間計算。 

        出差人員出國前未辦理結匯者，出差旅費應以出國前一日（如逢假日往前順推）臺灣 

        銀行賣出即期美元參考匯價為依據辦理報支。但須於出國前繳交相關費用者，得以實 

        際支付日匯價辦理報支，該費用以信用卡支付者，得以信用卡結算匯率辦理報支。 

        出差之國家倘非使用美元貨幣，檢附原始單據報支部分，得以當地使用之貨幣，依前 

        項報支方式辦理；無臺灣銀行賣出該貨幣即期匯價者，以現金匯價為依據。 

第 12 條 執行個人計畫及非政府激勵型專案計畫，其出差旅費之支給，應以委託（補助）單位 

        之規定辦理，並由該專案計畫經費項下報支。委託（補助）單位未有規定時，依本校 

        相關辦法報支。 

第 13 條 本辦法未盡事項，參照公務機關國外出差旅費報支要點相關規定，簽報校長核准後，  

    始得辦理報支。 

第 14 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